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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 （州）人民政府，长白山管委会，各县 （市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厅委

办、各直属机构： 

 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８３周年，同时新一轮全国暨吉林省双拥模范

城 （县、区）创建命名活动即将展开。全省各地要在 “八一”期间，大力开
展主题鲜明、形式多样、内容丰富、注重实效的各类拥军优属活动，掀起拥军

优属活动新高潮，充分做好双拥模范城 （县、区）创建工作，进一步巩固和发

展我省军政和谐、军民团结的大好局面，促进经济社会和驻军现代化建设不断

向前发展。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强化拥军意识，大力宣传军民鱼水相依的深厚情感 

  各地要结合 “八一”纪念活动，广泛深入地进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国防

和双拥宣传教育。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、国防教育基地作用，积极召开评选表

彰报告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，大力宣传人民军队走过的光辉历程、代代相传

的优良传统、时时刻刻发挥的重要作用；大力宣传老红军、转业复员退伍军
人、残疾军人、烈军属和军队离退休老干部为社会主义建设所作的积极贡献；

大力宣传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爱国拥军的感人事迹。热情讴歌广大军民携

手并肩、通力协作、融合发展的鱼水深情，高度赞誉革命军人永不褪色的政治

本色和广大人民群众自觉拥军的高尚情怀，引导广大军民进一步强化国防观念
和双拥意识，在全 

社会营造爱国拥军、爱民奉献的浓厚氛围。 

  二、彰显融合理念，共同创建军民一体发展的和谐环境 

  各地要着眼军地融合发展，积极召开党委议军会议和军地联席会议，认真
研究驻军建设发展问题，将其纳入地方经济建设总体规划通盘考虑。要广泛开

展 “科技、信息进军营”活动，积极协助部队搞好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，改进

信息化指挥手段。要积极配合部队驻训和演习，做好场地征用、技术支持和物



资保障等工作；领导要深入一线走访慰问，并做好群众发动工作，形成“部队

练打仗、地方练支前”的生动局面。要着眼维护社会和谐稳定，联合部队广泛

开展平安建设，加强军警民联防联治。要充分发动街道、社区、民营企业和其

他社会组织参与拥军工作，提倡和鼓励群众性拥军优属活动。 

  三、落实各项政策，有效体现以人为本的时代要求 

  各地、各部门、各单位要认真落实国家和省各项优抚政策规定，认真抓好 

《关于支持吉林省驻军和武警部队建设的若干意见》和 《吉林省军人抚恤优待

办法》的贯彻执行。要坚持以人为本，对广大优抚对象关注的热难点问题深入
调查研究，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，扎实为广大部队官兵、退伍军人及军

人家属办实事，确保政策规定得到有效落实。“八一”前夕，省直有关部门将

组织爱心医疗队深入各地为重点优抚对象送医送药，各地也要普遍开展 “关爱

功臣”活动，营造全社会尊重、关心、帮助重点优抚对象的良好氛围，提高他

们的政治荣誉感。 

  四、解决实际困难，切实达到走访慰问的实际效果 

  各地要在节日期间结合实际开展走访慰问活动。着重走访慰问边防部队、

承担任务较重的基层部队，以及生活困难的转业复员退伍军人、残疾军人、军

烈属和重点优抚对象。各级领导走访慰问部队时，可视情况安排 “军营一日”

活动，深入了解部队建设实际，深入体验官兵真实生活。对影响和制约部队建

设、确需地方政府解决的问题，能够直接解决的要现场办公解决，不能当场解

决的要将问题带回研究。走访慰问重点优抚对象时，要登门到户，切实把温暖

送到优抚对象家里，把困难装在各级领导心中，把党的关怀和问候送到他们的

心坎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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